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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文件

漓院政办〔2020〕3号

关于做好我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
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，各单位：

为有效预防、及时控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暴发

和蔓延，切实保障全校师生员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现将《自

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的紧急

通知》（桂教体卫艺﹝2020﹞3 号）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进一步

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桂教体卫

艺﹝2020﹞4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抓好贯彻落实。现就

我校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，成立应急工作领导小组

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严峻性

和复杂性，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高度重视防控工作，增强紧迫感

和责任感，把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。学校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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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专项防控领导小组，成员如下：

组 长：杨树喆 唐文红

副组长：邓志平 祝芸芸 刘文革 杨庆庆

成 员：学校各职能部门、二级学院主要负责人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党政事务部，统筹领导全校

疫情防控工作。

二、做好假期期间值班值守

各单位要结合学校实际和本单位特点，强化责任意识，做好

春节和寒假期间值班值守，狠抓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

情重点环节，非必要不举办聚集性活动，切实落实学校传染病防

控各项要求。强化校门管理，严格落实值班制度，加强校园巡逻，

严防输入性疫情传播。

三、分类落实防控措施

（一）加强防控宣传教育。学校各相关单位及各二级学院要

面向离校学生，通过微博、微信公众号、家长群、学生群等网络

渠道尽快发放假期生活提示，开展健康教育，向学生和家长宣传

普及疫情防治知识和防控要求，引导学生和家长居家或外出时做

好防控，尽量不要前往武汉，非去不可的要做好预防措施。同时，

要提醒湖北地区师生注意关注官方消息，保护自己。非湖北地区

师生如已离开湖北，要注意居家休养观察。

（二）加强学生假期动态跟踪。各二级学院需加强对学生假

期返家及外出情况的跟踪管理，特别需对此次疫情重点地区的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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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动态及身体状态加强了解，如发现离校学生出现异常情况，应

及时上报学校备案。

（三）加强学校各部门联动。各单位要密切关注新型冠状病

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的发展变化，及时掌握信息，积极参

与联防联控，严格落实疫情防扩散措施，积极配合卫生健康等相

关部门严格落实疫情防扩散措施，做好校园疫情防控，及时发现、

报告并配合卫生健康部门有效处置疫情。

（四）及时调整毕业生毕业实习工作。商贸与法律学院/名淘

电商学院和设计学院相关专业毕业生实习时间和实习地点要及

时调整，具体实习工作要待疫情稳定可控后再做安排，并向实习

学生、家长做好解释说明。要及时排查拟在武汉及其周边开展实

习学生的数量、单位，并指派校内实习指导老师做好跟踪工作。

四、做好开学前准备工作

（一）注重改善卫生环境。开学前，各单位要以防控新型冠

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等传染病为重点，全方位做好教室、宿舍、食

堂、图书馆、厕所等重点区域和场所环境卫生改善工作，做到日

常通风换气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。做好学生宿舍消毒工作，组织、

督促学生做好宿舍卫生清理。

（二）做好学生返校时期的疫情预防工作。组织做好学生返

校身体状况检查，针对学生开展相关病态特征监测工作。对于外

宿学生要加强实地走访及安全教育。重点做好对本次疫情重点地

区返校学生观察（可采取隔离医学观察等形式），避免出现疫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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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发等事件。在疫情解除前，尽量不在校内组织大型集体活动，

同时严格审批校外集体活动。

（三）加强疫情防控教育。开学后各二级学院要利用班会、

晚例会等形式加强科学防控知识教育，引导学生理性认识疫情，

并对学生不信谣、不传谣进行强调。

五、加强疫情监测和信息报送

自 2020年 1月 23日起，各单位要及时将本单位发生或疑似

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情况第一时间报党政事务部，不得缓报、

瞒报、漏报和虚报。

党政事务部联系人：蒋 毅，18977326895

后勤保卫处联系人：廖军兰，18978329584

附件：1.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

控工作的紧急通知 （桂教体卫艺﹝2020﹞3号）

2.自治区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

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（桂教体卫艺﹝2020﹞4号）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党政事务部

2020年 1月 23日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党政事务部 2020年 1月 23日印发


